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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91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的通知》。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自学先生主持，应表决董事 9名，实际表决董事 9名，公司

监事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为广西中兴网信有限公司

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为广西中兴网信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被担保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同意授权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

依法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决

议内容如下： 

同意公司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西乡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3 亿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的主要内容包括贷款、承兑汇票、贴现、保函、信用证、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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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等），该综合授信额度尚须前述授信金融机构的批准，公司在办理该综

合授信额度下的具体业务时需要根据公司现有内部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

规则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注：该综合授信额度是授信金融机构根据对公司的评估情况而给予公司在其操作业务的

最高限额。公司在该额度项下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操作各项业务品种，应履行公司内部

和授信金融机构要求的相应审批程序。同时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授信金融机构申请

的金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授信金融机构批复金额为准。 

此决议自 2019 年 3 月 19 日起至（1）公司与该授信金融机构的下一笔新的

综合授信额度得到公司内部有权机构批复，或（2）2020 年 3 月 31 日二者较早

之日止有效。除非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另有要求或者有业务需求，董事会将不再

出具针对该授信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业务申请的

董事会决议。在该授信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内，且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允许的范围内，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与

综合授信额度相关或与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相关的法律合同及文件。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合作框架协议>

终止及相关事项的备忘录》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依法签订《关于<合作框架协议>

终止及相关事项的备忘录》； 

2、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依法签订上述文件并办理相

关手续。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合作框架协议>终止及相关事项的备忘录》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9 日 


